日照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文件
日人才字〔2022﹞8号

关于成立日照人才发展集团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的通知

集团各部室、子公司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为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，加强集团审计与风险防控工作领导，经集团研究决定，成立审计与风险委员会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设主任1名，成员2名。
主    任：袁海涛
成    员：刘    婧     焦   磊         
具体职责：主要负责集团内、外部审计的沟通、监督、核查，以及风险防控工作。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；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；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；审查公司内控制度，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计；负责集团风险防控工作，研究建立完善事前风险审核、事中风险控制、事后风险检查的风险防控体系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。
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下设审计工作组为日常办事机构。审计工作组负责做好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，负责提供财务报告、内外部审计机构的工作报告、外部审计合同及相关工作报告、公司对外披露信息情况、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审计报告等材料。




 


             日照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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